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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11 证券简称：*ST天微 公告编号：2026-014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对以往各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计减少122.03万元，总

资产增加22.13万元，净资产减少123.08万元。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自2025 年12月31日开始执行。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为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公司决定对因销售产品承诺的售

后服务费计提预计负债所采用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25年 12月 31日起执

行。

2026年2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

更的议案》。公司于2026年2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

更的议案》。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随着公司产品市场保有量不断增加及内部管理的持续强化，为了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经

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

定，结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公司决定对未来售后服务费计提预计负债进行会计估计变更。本次估计

基于公司产品特点、质保期及质保条款的约定，并参考了历史期间售后服务费占对应期间负有售后义

务收入的比例。变更后的售后服务费率将用于未来售后服务费的预提。

（二）会计估计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自2025年12月31日起执行。

（三）会计估计变更内容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

公司前期售后服务费支出金额相对较小，以实际产生的售后服务费计入当期损益。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

公司结合产品特点、质保期及质保条款的相关约定及公司售后服务费的历史发生额占对应期间

的具有售后义务收入的比例来估算售后服务费率，预提售后服务费。

（四）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于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对以往各期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会计估计变更对当期的影响：

单位：万元
报表科目
营业成本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资产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股东权益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2025年度/2025年12月31日
145.21
145.21
22.13
-22.13
-123.08
-122.03
-1.05
22.13
145.21
-123.08
-122.03
-1.05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日前三年，假设运用该会计估计，对公司利润总额、总资产及净资产的影响如

下：

单位：万元
报表科目
利润总额
资产总额
净资产

2024年度/2024年12月31日
-11.93
1.79

-10.14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109.69
16.45
-93.24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
-68.80
10.32
-58.48

三、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6年2月27日出具了《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专项审核报告》，审核意见为：我们认为贵公司编制的重大会计估计变更情况专

项说明符合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重大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四、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2026年2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

更的议案》。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会计准则及《公

司章程》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511 证券简称：*ST天微 公告编号：2026-015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转增比例：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含税）。公司拟向全体股

东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3股。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 额不变，相应调整每

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 公司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 第（八）项规定的可能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二届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尚需提交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具体内容

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2025年度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4,133,444.31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185,213,448.03元，期末资本

公积余额524,485,593.40元。公司2025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除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及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元（含税）。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102,
829,142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0,848,742.60元（含税）。上述现金分红后，剩余未分配利

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 10股转增 3股。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102,829,
142股，合计转增30,848,743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33,677,885股（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登记为准）。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

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

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二届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尚需提交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本次利润分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触及《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9.1
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相关数据及指标如下表：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D）是否低
于5000万元

现金分红比例（%）
现金分红比例（E）是否低于30%

是否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
第一款 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本年度
30,848,742.60
20,309,880.00
34,133,444.31

185,213,448.03
60,511,001.42
20,309,880.00
19,241,793.97
80,820,881.42

否

420.03
否

否

上年度
0
0

-26,112,405.85

上上年度
29,662,258.82

0
49,704,343.44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6年2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在充分考虑公司业绩情况、生产经营需要以及未来发展资金需

求等综合因素的情况下，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
元（含税）。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02,829,142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0,848,
742.60元（含税）。公司拟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3股。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

本102,829,142股，合计转增30,848,743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33,677,885股（具体以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为准）。该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实际经营规划相符，有利于公司持续经营

和发展，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

该方案提交本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2026年2月1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经审核，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发展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未来的资金需求等情况，有利于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二）其他风险说明：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511 证券简称：*ST天微 公告编号：2026-010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6年2月27日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于2026年2月1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公司

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采用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巨万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

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投票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025年度，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切实履行董事会

职责，严格执行股东会决议，持续完善公司治理，不断促进公司规范化运作，充分维护了公司和股东的

合法权益。

董事会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独立董事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上述职，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相关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公司就 2025

年度内控实施情况编制了《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董事会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董事会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范运作》的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项存储，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董事会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2025年度财务审计服务的过程中，

遵循了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独立性、足够的经验和专业胜任

能力，同意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

董事会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为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公司决定对因销售产品承诺的售

后服务费计提预计负债所采用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不涉及对已披露的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也不会对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25年12月31日起执行。

董事会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2025年度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4,133,444.31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185,213,448.03元，期末资本

公积余额524,485,593.40元。公司2025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为基

数分配利润及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元（含税）。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102,
829,142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0,848,742.60元（含税）。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 10股转增 3股。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102,829,
142股，合计转增30,848,743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33,677,885股（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登记为准）。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

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

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董事会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2025年度，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严格遵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监管规则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恪

守职责，切实履行了审计监督和专业服务的义务。

董事会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度履职情

况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董事长巨万里薪酬标准为人民币105万元/年（含税），不再另行领取董事津贴；公司董事兼总

经理张超及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巨万夫、陈从禹、陈建按其担任的职务领取薪酬，不再另行领取董事

津贴；未在公司担任职务的其他董事（含独立董事）领取董事津贴，标准为人民币6万元/年（不含税）。

公司董事薪酬根据公司制定的全年考核安排进行发放，董事津贴按月发放；董事参加会议等实际

发生的费用由公司报销。公司董事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其薪酬按实际任职期限

确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组织实施对考核对象进行年度绩效考核，并对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实际支付金额会有所波动。

此议案全体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全体董事回避表决，直接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等公司相关制度，结

合公司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地区薪酬水平，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制定了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具体如下：
姓名
张超

巨万夫
陈从禹
陈建

侯光莉
杨芹芹

职务
董事兼总经理

董事兼副总经理
董事兼副总经理
董事兼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薪酬（万元）
40
33
36
40
35
30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为含税金额，根据公司制定的全年考核安排进行发放；高级管理人员参加

会议等实际发生的费用由公司报销。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其

薪酬按实际任职期限确定。上述薪酬包含绩效工资，薪酬及考核委员会组织实施对考核对象进行年

度绩效考核，并对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实际支付金额以年度最终绩效考核结果为准。

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12.01、《关于公司总经理张超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董事会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张超回避，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2.02、《关于公司副总经理巨万夫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董事会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巨万里、巨万夫回避，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2.03、《关于公司副总经理陈从禹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董事会表决结果：关联董事陈从禹回避，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2.04、《关于公司副总经理陈建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董事会表决结果：关联董事陈建回避，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2.05、《关于公司财务总监侯光莉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董事会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2.06、《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杨芹芹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董事会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议案》

经审议，独立董事们提交了关于2025年度独立性情况的自查报告，董事会对这些自查报告进行

了评估，并出具了专项意见，确认公司独立董事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中对独立董事独立性的相关要求。

董事会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

况的专项意见》。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认为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公司年报审计过程中坚持以公允、客

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表现了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业务素质，按时完成了公司2025年年报审计相关

工作，审计行为规范有序，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完整、清晰、及时。

董事会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的

评估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的议案》

公司审计委员会严格遵守证监会、上交所及《公司章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

定，充分发挥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对会计师事务所相关资质和执业能力等进行了审查，在年报审计期

间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沟通，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及时、准确、客观、公正地出具审计报

告，切实履行了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职责。

董事会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川华信审 2026 第

0001000号），公司2025年度的营业收入为150,197,152.94 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后营业

收入为142,300,101.72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4,133,444.31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9,479,006.95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4.10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因第12.4.2条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出现下列

任一情形的，公司可以在年度报告披露后5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撤销对其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

示并披露：（一）第12.4.2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任一情形；（二）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三）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

相关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但公司因进行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产重组，按

照相关规定无法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除外；（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五）半

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公司所披露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且未在法定期限内改正。”公司

不存在上述任一情形，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对公司股票撤销

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董事会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

示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定期报告更正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定期报告更正严格遵循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

关披露》的相关要求，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真实、准确地体现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及定期报告更正事项表示认可并同意实施。为杜绝类似事

件再次发生，公司将在后续工作中持续优化内部控制体系，强化内控制度的执行力度。同时，公司将

着力加强财务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和严谨性，进一步提升财务管理水平，确保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

董事会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定期报告

更正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定于2026年3月20日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的相关

事项。

董事会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

知》。

特此公告。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511 证券简称：*ST天微 公告编号：2026-017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定期报告更正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相关科目予以

调整，同时相应修正《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2025年半年度报告》《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摘要中

涉及的相关数据。本次更正事项影响当期信用减值损失、所得税费用、净利润、总资产、净资产、递延

所得税资产、应收票据等项目，该更正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

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涉及的经营指标构成重大影响。

●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持

续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及信息披露质量，切实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一、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概述

(一) 会计差错及定期报告更正原因

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等文件，上述报告中公司应收票据账龄判断有误，坏账准备计提存在差错，导致2024年度及2025年

第一季度、半年度、第三季度财务报告中信用减值损失、所得税费用、净利润、总资产、净资产、递延所

得税资产、应收票据等项目列报存在差错。

(二) 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6年2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2026年2月27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定期报告更正的议案》，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对

前期会计差错及相关定期报告进行更正。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定期报告更正事项在董事会有权审批的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对上述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并追溯调整相关年度财务报表的相关项目。追

溯调整后，会导致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总资产增加304.49万元，所有者权益增加304.49万元，当

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304.49万元，未导致公司已披露的相关年度报表出现盈亏性质

的改变。具体情况如下：

(一) 更正《2024年年度报告》

1、更正事项对 2024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应收票据
流动资产合计

递延所得税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024年12月31日
更正前金额
23,585,796.43
801,748,375.86
11,897,195.86
130,141,605.72
931,889,981.58
147,027,580.28
808,967,287.43
808,967,287.43
931,889,981.58

调整金额
3,582,267.00
3,582,267.00
-537,340.05
-537,340.05
3,044,926.95
3,044,926.95
3,044,926.95
3,044,926.95
3,044,926.95

更正后金额
27,168,063.43
805,330,642.86
11,359,855.81
129,604,265.67
934,934,908.53
150,072,507.23
812,012,214.38
812,012,214.38
934,934,908.53

2、更正事项对2024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七、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2024年1-12月
更正前金额

-19,366,664.69
-34,712,475.73
-34,730,577.65
-5,573,244.85
-29,157,332.80
-29,157,332.80
-29,157,332.80
-29,157,332.80
-29,157,332.80

-0.2843
-0.2843

调整金额
3,582,267.00
3,582,267.00
3,582,267.00
537,340.05
3,044,926.95
3,044,926.95
3,044,926.95
3,044,926.95
3,044,926.95

0.0297
0.0297

更正后金额
-15,784,397.69
-31,130,208.73
-31,148,310.65
-5,035,904.80
-26,112,405.85
-26,112,405.85
-26,112,405.85
-26,112,405.85
-26,112,405.85

-0.2546
-0.2546

3、更正事项对2024年度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应收票据
流动资产合计

递延所得税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024年12月31日
更正前金额
23,585,796.43
801,461,544.28
11,863,567.98
140,308,287.04
941,769,831.32
146,779,422.64
808,719,129.79
941,769,831.32

调整金额
3,582,267.00
3,582,267.00
-537,340.05
-537,340.05
3,044,926.95
3,044,926.95
3,044,926.95
3,044,926.95

更正后金额
27,168,063.43
805,043,811.28
11,326,227.93
139,770,946.99
944,814,758.27
149,824,349.59
811,764,056.74
944,814,758.27

4、更正事项对2024年度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七、综合收益总额

2024年1-12月
更正前金额

-19,366,593.15
-35,187,946.91
-35,206,058.47
-5,574,634.71
-29,631,423.76
-29,631,423.76
-29,631,423.76

调整金额
3,582,267.00
3,582,267.00
3,582,267.00
537,340.05
3,044,926.95
3,044,926.95
3,044,926.95

更正后金额
-15,784,326.15
-31,605,679.91
-31,623,791.47
-5,037,294.66
-26,586,496.81
-26,586,496.81
-26,586,496.81

5、更正事项对《2024年年度报告》附注的影响

对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4、应收票据”的影响

（1）分类列示

单位：元
项目

商业承兑汇票
合计

更正前期末数
23,585,796.43
23,585,796.43

调整金额
3,582,267.00
3,582,267.00

更正后期末数
27,168,063.43
27,168,063.43

（2）应收票据按坏账计提方法分类披露

单位：元

类别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
其中：银行承兑汇

票
商业承兑汇票

合计

更正前期末数
账面余额

金额

30,116,019.00

30,116,019.00
30,116,019.00

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损失准备
金额

6,530,222.57

6,530,222.57
6,530,222.57

计提比例（%）

21.68

21.68
21.68

账面价值

23,585,796.43

23,585,796.43
23,585,796.43

（续）

单位：元

类别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其中：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合计

调整金额
账面余额

金额 比例（%）
损失准备

金额

-3,582,267.00
-3,582,267.00
-3,582,267.00

计提比例（%）

-11.89
-11.89
-11.89

账面价值

3,582,267.00
3,582,267.00
3,582,267.00

（续）

单位：元

类别

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

按组合计提坏账
准备

其中：银行承兑汇
票

商业承兑汇票
合计

更正后期末数
账面余额

金额

30,116,019.00

30,116,019.00
30,116,019.00

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损失准备
金额

2,947,955.57

2,947,955.57
2,947,955.57

计提比例（%）

9.79

9.79
9.79

账面价值

27,168,063.43

27,168,063.43
27,168,063.43

（3）采用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票据

单位：元

项目

商业承兑汇票组合
合计

更正前期末数
账面余额

30,116,019.00
30,116,019.00

坏账准备
6,530,222.57
6,530,222.57

计提比例（%）
21.68
21.68

（续）

单位：元

项目

商业承兑汇票
合计

调整金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3,582,267.00
-3,582,267.00

计提比例（%）
-11.89
-11.89

（续）

单位：元

项目

商业承兑汇票
合计

更正后期末数
账面余额

30,116,019.00
30,116,019.00

坏账准备
2,947,955.57
2,947,955.57

计提比例（%）
9.79
9.79

（4）坏账准备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合计

期初数

2,380,201.30
2,380,201.30

本期变动金额（更正前金额）
计提

4,150,021.27
4,150,021.27

收回或转回 核销 其他变动
期末数

6,530,222.57
6,530,222.57

（续）

单位：元

项目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合计

期初数
本期变动金额（调整金额）

计提

-3,582,267.00
-3,582,267.00

收回或转回 核销 其他变动
期末数

-3,582,267.00
-3,582,267.00

（续）

单位：元

项目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合计

期初数

2,380,201.30
2,380,201.30

本期变动金额（更正后金额）
计提

567,754.27
567,754.27

收回或转回 核销 其他变动
期末数

2,947,955.57
2,947,955.57

(二) 更正《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1、更正事项对2025年3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应收票据
流动资产合计

递延所得税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025年3月31日
更正前金额
24,181,019.15
806,382,297.42
10,737,741.51
131,408,447.35
937,790,744.77
164,362,890.54
826,613,240.41
836,723,016.67
937,790,744.77

调整金额
1,833,000.00
1,833,000.00
-274,950.00
-274,950.00
1,558,050.00
1,558,050.00
1,558,050.00
1,558,050.00
1,558,050.00

更正后金额
26,014,019.15
808,215,297.42
10,462,791.51
131,133,497.35
939,348,794.77
165,920,940.54
828,171,290.41
838,281,066.67
939,348,794.77

2、更正事项对2025年第一季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七、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2025年1-3月
更正前金额
-727,654.29
19,042,645.61
19,150,443.33
2,205,356.81
16,945,086.52
16,945,086.52
17,335,310.26
17,335,310.26

0.1689
0.1689

调整金额
-1,749,267.00
-1,749,267.00
-1,749,267.00
-262,390.05
-1,486,876.95
-1,486,876.95
-1,486,876.95
-1,486,876.95

-0.0145
-0.0145

更正后金额
-2,476,921.29
17,293,378.61
17,401,176.33
1,942,966.76
15,458,209.57
15,458,209.57
15,848,433.31
15,848,433.31

0.1544
0.1544

(三) 更正《2025年半年度报告》

1、更正事项对2025年半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七、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2025年1-6月
更正前金额
5,113,236.92
33,344,618.82
33,374,542.48
3,573,949.88
29,800,592.60
29,800,592.60
30,816,754.79
29,800,592.60
30,816,754.79

0.3010
0.3010

调整金额
-3,582,267.00
-3,582,267.00
-3,582,267.00
-537,340.05
-3,044,926.95
-3,044,926.95
-3,044,926.95
-3,044,926.95
-3,044,926.95

-0.0297
-0.0297

更正后金额
1,530,969.92
29,762,351.82
29,792,275.48
3,036,609.83
26,755,665.65
26,755,665.65
27,771,827.84
26,755,665.65
27,771,827.84

0.2713
0.2713

2、更正事项对2025年半年度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七、综合收益总额

2025年1-6月

更正前金额

5,114,173.22
36,477,753.13
36,508,224.72
4,477,579.41
32,030,645.31
32,030,645.31
32,030,645.31

调整金额

-3,582,267.00
-3,582,267.00
-3,582,267.00
-537,340.05
-3,044,926.95
-3,044,926.95
-3,044,926.95

更正后金额

1,531,906.22
32,895,486.13
32,925,957.72
3,940,239.36
28,985,718.36
28,985,718.36
28,985,718.36

3、更正事项对2025年半年度报告附注的影响

对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4、应收票据”的影响

（1）坏账准备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合计

期初数

6,530,222.57
6,530,222.57

本期变动金额（更正前金额）

计提 收回或转回

955,486.43
955,486.43

核销 其他变动
期末数

5,574,736.14
5,574,736.14

（续）

单位：元

项目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合计

期初数

-3,582,267.00
-3,582,267.00

本期变动金额（调整金额）
计提

3,582,267.00
3,582,267.00

收回或转回 核销 其他变动
期末数

（续）

单位：元

项目

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

按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
合计

期初数

2,947,955.57
2,947,955.57

本期变动金额（更正后金额）
计提

2,626,780.57
2,626,780.57

收回或转回 核销 其他变动
期末数

5,574,736.14
5,574,736.14

(四) 更正《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1、更正事项对2025年第三季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七、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2025年1-9月
更正前金额
3,653,336.82
43,282,319.28
43,317,729.68
4,220,592.07
39,097,137.61
39,097,137.61
41,015,147.72
39,097,137.61
41,015,147.72

0.4008
0.4008

调整金额
-3,582,267.00
-3,582,267.00
-3,582,267.00
-537,340.05
-3,044,926.95
-3,044,926.95
-3,044,926.95
-3,044,926.95
-3,044,926.95

-0.0297
-0.0297

更正后金额
71,069.82

39,700,052.28
39,735,462.68
3,683,252.02
36,052,210.66
36,052,210.66
37,970,220.77
36,052,210.66
37,970,220.77

0.3711
0.3711

三、专项意见

(一) 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相关专项说明，对于上述更正事项，四川华

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证

监会公告[2020] 20号）的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对公司2024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的重要差错更正

情况。

(二) 审计委员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及定期报告进行更正，严格遵循

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以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通过此次更正，公司的财务数

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审计委员会一致同

意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定期报告更正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三) 董事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定期报告更正严格遵循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要求，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真实、准确地

体现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及定期报告更正事项表示认可并

同意实施。为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公司将在后续工作中持续优化内部控制体系，强化内控制度的

执行力度。同时，公司将着力加强财务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和严谨性，进一步提升财务管理水平，确保

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特此公告。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511 证券简称：*ST天微 公告编号：2026-013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续聘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四川华信”）

成立日期：1988年6月（转制换证2013年11月27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泸州市江阳中路28号楼三单元2号

总部办公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18号金茂礼都南28楼

首席合伙人：李武林先生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四川华信合伙人共有52人，注册会计师人数131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

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104人。

四川华信2024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16,242.59万元，审计业务收入16,242.59万元，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收入13,302.69万元；

四川华信2025年度服务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共计38家，审计客户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建筑业、批

发和零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审计收费总额4,478.80万元，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

客户6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四川华信按照《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暂行办法》的规定，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8,
000.00万元，职业风险基金2,558.00万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及职业保险购买符合财政部关于《会计师

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近三年四川华信无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

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近三年四川华信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8次；24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监

督管理措施11次和自律监管措施0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1）拟签字项目合伙人：黄敏，注册会计师，注册时间为1998年5月，自1998年5 月开始从事上市

公司审计，1997年12月开始在本所执业，2023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审计报告的情

况包括：四川浪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等。

（2）拟签字注册会计师：汪红君，注册会计师，注册时间为2020年8月，自2019年7月加入本所并

从事证券业务类业务，自2022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审计的公司：南宁百货大楼股份

有限公司、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

（3）拟安排质量控制复核人员：陈杰，2014年5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8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2008年开始在四川华信所执业，2021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的上市公司包

括：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

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

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等。

3、独立性

四川华信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影响项目独立性的情况。

4、审计收费

2025年度公司审计费用为人民币54万元，本年为第六个上市审计年度。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及2026年度审

计工作量，届时由公司与四川华信协商确定具体报酬。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前年度的工作情况进

行了审查及评价，认为其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相关审计资格，并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

丰富经验，在以往审计工作中，能够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准则独立并勤勉尽责地履行审计职

责，客观、公正、独立地评价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具有良好的专业胜任能力和诚信状况及投资者

保护能力。因此，同意公司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6年度审

计机构，聘期一年。

（二）董事会对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6年2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

计机构，聘期一年，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511 证券简称：*ST天微 公告编号：2026-016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4.10条

规定，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涉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且不触及其他

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据此，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

退市风险警示。

● 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4.11条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收到公司提交的完备的申请

材料后15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决定，在此期间，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提供

补充材料的，公司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提供有关材料。公司补充材料期间不计入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

有关决定的期限。

●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期间，公司不申请股票停牌，公司股票正常交易。公司股票能否被撤

销退市风险警示，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事宜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4月 30日披露了《关于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
026），公司因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为负值，且

2024年度实现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后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1亿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出现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4.10条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

止上市。

二、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5年度《审计报告》，公司2025年度

的营业收入为150,197,152.94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后营业收入为142,300,101.72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4,133,444.31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19,479,006.95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4.10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

因第12.4.2条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出现下列任一情形的，公司可以在年度报

告披露后5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撤销对其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并披露：（一）第12.4.2条第一

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任一情形；（二）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三）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相关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但公司因进行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产重组，按照相关规定无法披露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除外；（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五）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公司所披

露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且未在法定期限内改正。”公司不存在上述任一情形，公司符

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意见

公司于2026年2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

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四、风险提示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4.11条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收到公司提

交的完备的申请材料后15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决定，在此期间，上海证券交易

所要求公司提供补充材料的，公司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提供有关材料。公司补充材料期间不计入上海

证券交易所作出有关决定的期限。

2、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期间，公司不申请股票停牌，公司股票正常交易。公司股票能否被撤销

退市风险警示，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事宜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8日


